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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47        股票简称：帝龙文化        公告编号：2017—043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60,066,6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53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7年 6月 9日。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股东户数 1户，股东名称为爱新觉罗肇珊（原称“肇珊”）。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4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07 号）核准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余海峰、肇珊、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苏州聚力互

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火凤天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周团章、宁波

杰宇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盛世融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霍尔果斯水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袁隽及天津乐橙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共计 11 名交易对象以发行 291,919,186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向天津紫田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386,363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6年5月20日，公司就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股份数量

291,919,186股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登记手

续，该等股份于2016年6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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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流通股。 

2016年6月27日，公司就本次交易中配套融资发行的34,386,363股股份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登记手续，该等股份于2016

年7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之一爱新觉罗肇珊（原称“肇珊”）

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帝龙新材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1）本人已向帝龙新材提供了本人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并保证该等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

违反上述保证，本人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本人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

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

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3）本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帝龙新材披露有关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愿意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

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本人没有通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或以本人名义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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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自然人名义从事与帝龙新材、美生元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也没有在与帝龙新材或美生元及其控制的公司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其他任何

经营实体中投资、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或有其他任何与帝龙新材或美生

元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美生元将成为帝龙新材的全资子公司。为

避免本人将来可能发生的与帝龙新材之间的同业竞争，本人承诺：本人自取得帝

龙新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不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帝龙

新材所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任何业务或项目，亦不参与拥有、管理、控制、投

资其他任何与帝龙新材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亦不谋求通过与任何

第三人合资、合作、联营或采取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委托管理、顾问等方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帝龙新材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的，将按照如下

方式退出与帝龙新材的竞争：A、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B、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帝龙新材来经营；C、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

三方；或采取其他经帝龙新材认可的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同时本人同意违反本

承诺所得收入全部收归帝龙新材或美生元所有。 

（3）以上承诺在本人持有帝龙新材股票期间及本人自本次交易取得的股票

上市之日起五年内持续有效（时间按孰长）。 

4、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与帝龙新材及其包括美生元在内的合并报表范

围内各级控股公司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 

（2）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

平、公开的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包括

回避表决等合法程序，不通过关联关系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进行任何有损帝龙

新材和帝龙新材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3）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帝龙新材及其包

括美生元在内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的资金、资产，亦不要求帝龙新材

及其包括美生元在内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为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

进行违规担保。 

（4）如违反上述承诺给帝龙新材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作出赔偿。 

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帝龙新材关联方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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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年 6月 9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60,066,6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53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1家。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量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是否存在冻

结、质押 

1 爱新觉罗肇珊 60,066,666 60,066,666 7.0533 
质押 4000

万股 

合  计 60,066,666 60,066,666 7.0533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389,630,499 45.75% -60,066,666 329,563,833 38.70% 

高管锁定股 56,597,950 6.65% — 56,597,950 6.65% 

首发后限售股 326,305,549 38.32% -60,066,666 266,238,883 31.26% 

股权激励限售股 6,727,000 0.79% — 6,727,000 0.79%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461,980,550 54.25% 60,066,666 522,047,216 61.30% 

三、合计 851,611,049 100.00% — 851,611,049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申请解禁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

严格履行了其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做出的各项承诺。上市公司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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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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